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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遴聘業界專家(業師)協同教學申請表 

編號: (由教學資源中心編列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年08月版 

申請日期 民國   年  月   日 電子信箱 

 
 
 
1.至多得提供 3 個電子信箱 
2.用途:A.收取「業師課程滿意度」線上問卷網址。 
      B.查詢「課程滿意度調查結果」。 

本校授課 

教師姓名 
 

本校教師 

職稱 
□專任         (職稱) 
□專案         (職稱) 

開課學院  開課系所  

開課班級  開課學制 
□五專(日)   □四技(日) 

□二技(日)   □碩士班 

協同教學課程代碼 

查詢網址 
 

協同教學課程 

名稱 
 

課程學分數       學分/學期 課程總時數              小時/學期 

業師姓名  本校校友 

□是。畢業年份：民國        年
畢業系所：       （系／科／所） 
□否。 

業師 

預計聘期 

民國    年   月    日起至 

  民國    年   月    日止 
業師聘任情形 

□新聘   

□續聘(曾受聘於      學年度) 

業師 

協同教學 

總時數 

              小時/學期 
業師鐘點費 

（整學期） 

政府補助金額 學校支付金額 

$            /學期 $           /學期 

聘任業師 

經費來源 
補助與否 □是  □否 

補助單位名稱 (無則免填) 

補助類型 

(計畫名稱) 
 (無則免填) 

業師最高學歷 
 (學校) 

 (系所) 

業師現職 公司名稱  職稱  年資  

業師資歷 公司名稱 

1. 

2. 

3. 

職稱 

1. 

2. 

3. 

年資 

1. 

2. 

3. 

業師聘任資格 

( 須符合其中一項 ) 

□國內、外大專以上畢業，並具有五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 
 之專業工作年資，表現優異者。 
□非國內、外大專以上畢業，具十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 
 專業工作年資，表現優異者。 
□曾任國家級（含）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、教練、裁判者。 
□曾獲頒國家級（含）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者。 
□其他經教學單位之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認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。 
 請聘任系所填寫說明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業師協同教學 

可執行成效指標 

□業師與本校教師共編教材數量，預計        件。 
□業師指導學生參賽、專題製作數量，預計        件。 
□業師指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數量，預計        件。     
□協同課程後，與業界簽訂產學合作案件數，預計      件。  

https://aisap.nutc.edu.tw/public/day/CourseMenu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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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本申請表填寫原則：每１課程，１個課程代碼，1 名業師，敬請填寫 1 份申請表，並請雙面列印。 

※業師遴聘教師個人計畫補助款支應，請本校授課教師於業師遴聘前 10 個工作天（預計 113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一遴聘業
師，請於 113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）提出申請，並於奉核後，始得邀請業師協同教學；經費由本校統籌規劃時，請依公
告時程提出申請。 

※本申請表及附件 1-3 由教學資源中心存查；附件 4「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契約書」由開課教學單位(各科/系/所/中心)及業
師各執 1 份存查。 

※本申請表保存期間：經費來源為教育部獎(補)助計畫時，依大專校院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，保存 10 年；經費來源倘

非教育部獎(補)助計畫時，保存 5 年。 

※本聘任案需依「涉性別事件之學校不適任人員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理利用辦法」及「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

同教學實施辦法」規定辦理查詢，將由相關單位協助查詢，如查閱結果有相關登記檔案資料者，不予聘任。 

□學生到業師的公司實習人數，預計       人。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 

□1.業界專家在職證明或業界專家名片 
□2.業界專家書面同意及切結書 
□3.計畫核定函或經費表(經費來源具「補助單位」時檢附之) 
□4.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契約書(1 式 2 份) 
□5.蓋用印信申請表 

開課教學單位 教務處 人事室 校長 

本校授課教師 
□業師協同教學時數未達1/3課程
總時數，得免經系院教評會審議。 
□業師協同教學時數達(含)1/3課
程總時數，依規應經系及院教評會
事前審議或事後追認。 
 

 

 

二級單位 
□業師協同教學時數未達1/3課程
總時數，免經系教評會審議。 
□系教評於業師遴聘後審議追認。 
□系教評審議通過文號： 
         系第            號簽         
 
 
 
 
 
 
 

一級單位 
□業師協同教學時數未達1/3課程
總時數，免經院教評會審議。 
□院教評於業師遴聘後審議追認。 
□院教評審議通過文號：         

         學院第          號簽 

 

 

 
 
 
 
 
 

教資中心 
「各教育場域不適任人員通報
及查詢系統-有關機關不適任資
料查詢」無不適任情事，查詢日
期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課務組 

 

 

 

 

 

教務長室 

 

 

 

 

「各教育場域不適任人員通報及
查詢系統-不適任人員查詢」無不
適任情事，查詢日期：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回閱 

(教評會追認時適用) 

開課教學單位/承辦人員 

系教師評審會議通過文號：            系第          號簽                  (請核章)   

院教師評審會議通過文號：          學院第          號簽               (請核章)             

存查單位 教務處-教學資源中心 

https://ga.nutc.edu.tw/p/412-1021-8556.php

